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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正确打开方式看这里
■■ 记者记者 陈龙陈龙

百姓百姓 身边身边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车停小区停车场疑被车停小区停车场疑被““砸砸””，，肇事者难寻责任谁担肇事者难寻责任谁担？？
■■ 记者记者 周睿周睿 岳端岳端

曹先生家车后挡风玻璃曹先生家车后挡风玻璃。（。（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近日，贵阳市云岩区金龙星岛国际小
区业主曹先生求助，称其停在小区停车场
的车辆后挡风玻璃因外力破损，就责任划
分等事宜与小区物业产生分歧，希望媒体
关注。

6 月 4 日，记者前往金龙星岛国际小
区实地走访。

车后挡风玻璃被砸坏
事故溯源陷僵局

“6月1日，我将车停到了我家楼下负
一楼停车场的车位。6 月 2 日下午，有邻
居通过我放在车上的挪车电话尝试联系
我，但我当时没接到电话。直到下午四点
左右，邻居通过短信告诉我，我的车后挡
风玻璃被砸坏了。”

曹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条短信，发信
人表示，其路过停车场时，发现曹先生家
的车“被上面什么东西砸下来”，砸坏了后
挡风玻璃。

曹先生前往停车场查看现场情况，看
到自家车辆后挡风玻璃碎了，通过仔细查
看，发现玻璃上有一个某物通过外力击打

玻璃导致的洞口，破碎的纹理由此洞口向
外发散。

当天，曹先生便报警了。“警官查看现
场后告诉我，根据现场情况看，我家车后
挡风玻璃是受外力打击导致的破损。”但
停车场监控无法明晰看到该车位前后情
况，事故溯源陷入僵局。

“车辆没有启动时，我的行车记录仪
在车辆周围有人走动的时候才会启动。
记录显示，下午两点多看到的录像，后挡
风玻璃都是完整无损的，三点多再有记录
时，玻璃就已经碎了。”

停车场管理方：
“只提供车位和打扫卫生”

事故发生后，曹先生第一时间向保险
公司和4S店进行咨询，了解到购置新的后
挡风玻璃、工人工时费，预计花费 1877
元。“车受损当天，我就向4S店咨询了修理
费用问题，也联系了停车场管理方商量责
任划分与修理费问题。当时停车场管理
方工作人员说，现场没有发现是因停车场
设备设施掉下来砸到的，责任划分问题需

要上报。次日告诉我，他们可以给我免两
个月停车费，也就是400元。”

对此，曹先生难以接受。“我每个月缴
纳200元的停车费，也把车停在了合规的
停车位上。现在车辆因外力原因受损，停
车场管理方却表示他们只负责提供一个
车位和打扫卫生。”

在曹先生带领下，记者前往曹先生此
前停车位置查看。该车位位于室内停车场
边缘位置，但车位后方窗户位置大片镂空，
隔着几米绿化带，直对车库外小区内一处
楼梯。在车库中行走，记者看到，车库两边
都有类似的大窗户，但是其中一边安装有
玻璃，曹先生此前停车位置则为镂空。

曹先生告诉记者，小区停车场的收费
方和管理方并非物业，而是贵州诚志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缴纳停车费时，也是业主
通过一个小程序向该公司支付的。

在小区停车场出入口处，记者看到了
落款为贵州诚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金
龙星岛国际停车场管理规定》，其中第六
条写，“本停车场只负击（应是错别字，原
为‘责’）提供停车位、交通秩序及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保持环境卫生的服务，对车
辆被盗、被刮擦，车内物品被盗等，本停车
场不负任何责任。”

另一边，落款为贵阳恒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贵州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公示牌》上写，“本停车场只提供停车位，
无车辆管理人员，所收停车费不含保管保
险费，请您自行看管您的车辆，看管好您
车内的物品，如车辆被盗、被撬、物品遗失
和车刮擦等，本停车场概不负责。”

由于工作生活用车频繁，为减少影
响，曹先生已向保险公司报损，准备尽快
修车。

责任划分意见不合
调解停滞不前

随后，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办公室。
贵阳金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小区物业
管理项目负责人郑先生表示，小区停车场
由贵州诚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接相关
停车业务，是公司内部为规范管理和专业

运营而开展的委托行为。
当记者问及，该小区停车场的实际管

理方是谁时，郑先生说：“从法律角度来
说，都是由金龙物业统一管理。”

郑先生表示，停车场管理人员收到业
主反映后，便向其汇报了这一情况。

“物业方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处理问
题。经过现场核实，并非物业维护范围内
的设施设备掉落导致车窗破损。我们怀
疑有可能是有人从外部楼梯处，向停车场
窗户内扔硬物，造成玻璃破损。”郑先生
说，“小区监控只要求覆盖主通道、主要出
入口，但该业主车辆停放在边角位置，监
控没有全覆盖到这个点位。所以目前无
法找到肇事者。”

郑先生强调，在停车场出入口处的告
示牌上，已明确告知，停车场只供车位停
放，不负责财务监管。

该办公室另一自称为集团总经理的
在场人员表示，“我们可以出具相关证明，
协助业主报保险。”两位工作人员均表示，
后续将继续与业主协商。

当日，记者联系到云岩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下属云岩区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服务中心进一步咨询。次日，负责该事件
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接到当事
人投诉后，我们于6月4日下午联系业主
与物业，了解相关情况并进行调解。经了
解，车辆后挡风玻璃确因外力破坏，但因
监控局限，且没有目击者、未找到破坏物，
无法找到直接责任人。”该工作人员说，

“物业公司主张减免两个月停车费，但业
主希望由物业公司承担一半责任，赔偿其
定损费用的一半。双方暂未达成一致。”
该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计划由属地街
道和社区组织双方协调。

“据了解，当事人已在通过保险公司维
修车辆。因此，若对责任划分有异议，我们
也建议可由保险公司与停车场管理方通过
司法程序进行明确。”该工作人员说。

6月7日，曹先生告诉记者，保险公司
核定车辆损失1745元。但仍未找到肇事
者，物业工作人员也并未联系他进一步协
商，调解停滞不前。

记者将继续关注。

近日，四川南充市嘉陵区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网民
在朋友圈发布挑衅公安的视频。

视频里一男子脚踩摩托车坐垫、站立、跷脚甚至上演各种
“SHOW”，完全把道路当成了“杂技团”。更匪夷所思的是，该男
子还公然叫嚣挑衅：“我挑战全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
我！”随后还在车上进行“热舞”。

面对该男子发出的“邀请”，民警迅速安排！精准锁定视频发
布者与拍摄者，并于当天依法传唤接受调查。

经查，姚某与王某的“挑衅”行为纯属为博热度、赚取流量，经
民警普法教育，两人认清自身错误，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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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谭甬遗失贵州大学就业协
议书，编号 106572504764，声
明作废。
●贵州智慧云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L-
GZ-100885，声明作废。
●贵 AF61303 车辆营运证遗
失作废。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裕如
酒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203823373467609，不 慎 遗
失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思南复兴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声
明作废。
●王军华遗失贵 ADA2630 道
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贵州贵正（贵安新区）律师事
务的杨书松律师，因自身原因
将贵州省司法厅2022年6月9
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遗失，执
业证号：15201202210461252，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今郭文举于龙里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领取的《贵州省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
（业主使用）票据不慎遗失，为
2015年12月23日开具的业主
交款凭证联（第一联），据号：
000809288，业 主 姓 名 ：郭 文
举，金额：（小写）2924.8 元，
（大写）贰仟玖佰贰拾肆元捌
角整，特此声明作废！

20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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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事奇趣

“我挑战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
警方：当天安排，挑战失败

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法治在线》栏目披露了一则案例。凌晨
时分，上海一家沿街金店的防盗警报突然响起，打破了深夜的平
静。金店负责人收到防盗提示后查看店内视频，发现一个黑影砸
碎了柜台，盗走了大量黄金饰品后逃窜。负责人立即报警求助。

民警仅用5分钟就抵达现场，发现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
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警方
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
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现场遗留
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未喝完的可乐成为关键线索。

店主陈女士赶到现场，惊魂未定。她透露，店内有监控，手机
上也有实时录像，但嫌疑人戴着套头帽遮挡面部。

警方调取视频，还原了作案全过程。嫌疑人破坏防盗窗入
室，触发警报后慌乱中四处翻找工具，最终砸碎柜台盗走黄金饰
品。从钻窗入室到逃离现场，嫌疑人仅逗留四分多钟。

陈女士经营金店二十年从未出事，这次因新换的柜台尺寸不
符未能锁进保险柜而被盗。经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 54
件，总重达830克，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警方在现场勘查中发现衣服碎片和一枚绿色纽扣，初步判定
嫌疑人是男性，身高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五之间，体态偏瘦。通
过进一步排查，警方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
摄像头。经过对周边区域视频的排查，警方发现案发前后数小时
内无任何车辆通行痕迹。

就在侦查陷入瓶颈时，一瓶可乐成为关键线索。警方发现一
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警方成功
锁定嫌疑人落脚点，并在案发第二天中午将其抓获。当场查获多
件被盗黄金饰品，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全部追回。

嫌疑人俞某交代，在案发前两天，他的妻子回老家，家中只剩
他一人。因被原工作单位辞退且炒股亏光积蓄，还借下高额网
贷，生活陷入困境。偶然发现金店防盗窗锈蚀松动后，他策划了
盗窃案。得手后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一处废弃影剧院清点赃
物，最终被警方抓获。

警方提醒相关经营者，务必严格落实财物保管规范，定期排
查安防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来源：武汉广播电视台）

上海男子偷金店
半瓶可乐成破案关键

曹先生收到的告知短信曹先生收到的告知短信。。

一直以来，“七日无理由退货”都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但实际处置中存在部分经
营者不依法依规进行后续处置、部分消费者恶意退货进而“薅羊毛”的情况。

“贵州省消费者协会近期处理的两起投诉案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件是网购
酒类因拆封防伪外包装被拒退，另一件是网购电脑显示屏通电试用后成功退货。”

近日，记者采访了贵州省消费者协会相关工作人员，从典型案例、消费维权角
度，深入分析关于拆封商品的边界与规则，从而协助消费者、经营者合理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网购电脑显示屏拆封遭拒退
七天无理由退货依法获支持

2026年4月，消费者通过某第三方网
络购物平台购买一台电脑显示屏。收货
后，消费者拆开包装并通电试用，发现屏
幕显示不清晰，认为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遂于七日内通过平台申请退货退款。商
家以“商品已拆封，拆封后不予退货”为由
拒绝。消费者认为其拆封通电仅为检查
商品的必要之举，遂向贵阳市云岩区消费
者协会投诉，要求商家履行退货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网络购买商品可七
日内无理由退货，退货商品应当完好。《网
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
八条规定，为确认商品品质、功能而进行
合理调试，不影响商品完好的，经营者应
当退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七条进一步明
确：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
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
营者不得以商品已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

本案中，消费者为确认显示屏显示效
果而拆封、通电试用，属于合理调试范围，
未对屏幕、外壳、配件等造成任何损坏，不
影响二次销售。商家以“已拆封”为由“一
刀切”拒绝退货，缺乏法律依据。经消协
调解，商家依法办理退货。

网购酒拆封防伪外包装
商家拒绝无理由退货

2026年1月，消费者通过微信向仁怀
市某商家购买三坛酒，收货后第五日拆开
了酒的外包装。因实际需求量减少，消费
者希望留存一坛，将另外两坛依据“七日
无理由退货”规则退回商家。商家认为，
酒的外包装附有防伪二维码，一旦拆封便
无法复原，影响二次销售，故拒绝退货。

双方协商无果，消费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
315平台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消费者网络购物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货，
但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八条明确，
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包装或进行合
理调试，不影响商品完好的，经营者应当
退货；但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
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
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

本案中，酒类外包装上的防伪二维码
具有一次性特征，拆封即不可逆破坏，商
品无法再以新品状态销售，价值贬损明
显。消费者拆封行为已超出合理查验范
围，导致商品不再完好。商家拒绝退货符
合法律规定。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
依赖一次性防伪标识的商品，消费者拆封
前应审慎确认自身需求，避免因拆封丧失
退货权。

““七日无理由退货七日无理由退货””消费提示消费提示

结合上述典型案例，贵州省消费者协
会提醒广大消费者、经营者，“无理由”不
等于“无条件”，更不等于“无底线”。

一、如何界定“合理查验”与“过度使用”
根据上述典型案例不难看出，法律赋予

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前提是
“商品应当完好”。那么什么是完好？不是
包装箱不能有一个折痕，也不是封条绝对不
能动。消费者收到商品，总得打开看看、试
试功能——这就是法律认可的“合理查验”。

拆开包装检查外观，电器通电试试能
否正常运转，这些都属于合理范围。在不
影响商品的完好的情况下，经营者可以退
货。电脑显示屏的案例说得明白：不拆开
怎么知道屏幕清不清晰？不通电怎么发
现显示效果有问题？这种程度的试用，法
律支持消费者，经营者以“已拆封”为由一

概拒绝，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合理查验”与“过度使用”之间

有一条清晰的红线。一旦超出了“确认商
品品质、功能”所必需的范围，导致商品价
值明显贬损，就不再适用无理由退货。

酒类案例也很清晰明了：酒的外包装
上附有防伪二维码，一旦拆封便不可逆破
坏，商家无法再以新品状态销售。消费者
拆开这样的包装，已经不是“看看酒好不
好”的问题，而是直接破坏了商品的完好
性。同样道理，衣服在家对着镜子试穿、
吊牌完好，可以退；穿着出门走一圈沾了
灰、磨了底，甚至是洗过了，那就退不了。

这条红线的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消
费者拿到商品后的操作，可以先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认真对照一下，考虑清楚“检查这
东西好不好”是不是必需的？如果是，那是
合理查验；如果不是，那就是过度使用。

二、规则一旦被滥用，最终伤害的是
所有人

现实中，部分消费者把“无理由”当成
“无条件”，买了衣服穿几天就退，买了酒拆
了包装尝一口再退，甚至用旧货调包新货。
这些行为不仅违背诚实信用，也在一点点侵
蚀商家的信任，倒逼部分经营者采取“已拆
封一律不退”的极端自保措施，结果把诚信
消费者的合理权利也一并挡在门外。

另一方面，部分经营者用“通电后不
退换”“包装箱损坏不退货”等格式条款，

试图剥夺消费者法定的合理查验权。这
种“一刀切”的做法，在法律上同样站不住
脚。规则一旦被任何一方滥用，都会让整
个消费环境的信任成本上升。

三、互相设防无法解决问题，回归规
则本身很重要

对于消费者而言，请记住：“七日无理
由退货”是权利，但不是可以无限使用的

“福利”。对于经营者而言，也请摒弃“已
拆封一律不退”的极端做法。

具体来说，消费者在拆封商品前想一
想，这个动作是不是必需的？如果只是为
了看看商品长什么样，完全可以先不拆防
伪标识；但是对诚信消费者的合理查验，
经营者应当依法退货。

对确实存在过度使用、影响二次销售
的情况，经营者有权拒绝，但要留存好开
箱视频、污损照片等证据，通过平台、消协
或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用无效格式条款
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

在此，贵州省消费者协会温馨提示广
大消费者、经营者：设置“七日无理由退
货”制度的初衷，是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
间建立信任，只有消费者放心下单，诚信
经营者才能赢得市场。任何人滥用这个
规则，都是在拆毁这座信任之桥。综上所
述，只有各方都把规则放在心里，把边界
划清楚、弄明白，才能让“七日无理由退
货”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广东高考要用AI改卷了？”近日，这则突如其来的谣言，给广
东省全力冲刺的学子和他们的家长平添无谓的心理负担。广东
省教育考试院迅速辟谣，指出该谣传将“AI辅助巡考”误读为“AI
批卷”，纯属概念误植。

此类谣言无端制造恐慌，干扰考生临考心态。面对社会关
切，官方明确回复：AI技术严格限定于考场巡查、异常行为预警等

“硬监管”环节，以此织密反作弊防护网；评卷环节坚守一条严谨、
严格的人工路径，所有评卷教师均经过层层遴选和培训，确保业
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符合评卷工作需求，各科目主观题全部实行双
人独立评阅，评分差超过阈值则增加三评环节，力求公平公正。

高考关乎国家选才育才，牵系社会公平正义，不容虚假信息
混淆视听。请各位考生不受杂音干扰，以官方信息为准，放宽心
态，沉着应战。愿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来源：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高考要用AI改卷？假的


